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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向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积成中物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和山东积

成智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技术服务 

7,700,000 5,614,375.45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规

划、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港华积成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商

品、技术服务 

5,200,000 89,216.22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规

划、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     -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 

其他 
租赁积成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厂房 

3,500,000 2,368,781.38 - 

合计 - 16,400,000 8,072,373.05 - 

 

 

（二） 基本情况 

1.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67.50%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故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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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是销售商品/技术服务，预计金额 5,000,000.00 元；采购原材料

/技术服务，预计金额是 4,600,000.00 元，租赁厂房预计金额是 3,500,000.00 元。  

2. 山东积成中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系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

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是采购原材料/

服务，预计金额 100,000.00 元。  

3.山东港华积成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系公司持股 49%的联营企业，其董事长李清峰是

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董事韩飞舟为公司的董事长，其监事赵金洋为公司副总经理，故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是销售商品和技术服务，

预计金额 200,000.00 元。  

4. 山东积成智通新能源有限公司系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7%的控股子公

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是采购原材料/

服务，预计金额 3,000,000.00 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韩飞

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9 名，以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数 0 票,回避票 4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韩飞舟、严中华、李文峰、李清峰系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汉民、王明华、崔福义对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26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和了解，一致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其他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

计情况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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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

良主持，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 3 名，以同意票 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回避票 1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王良系公司关联监事，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采购和销售等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价格和协议价格执行。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以市场定价为基础，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

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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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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